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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2016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

公告 
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大华审字[2017]001855号《审计报告》确认：公司 2016

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0,557,214.55 元。截止 2016 年 12

月 31日，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64,230,884.41元，期末资本公积金余额

为 2,431,099,964.64 元。 

一、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经公司董事会讨论，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公司 2016 年度不派发现金

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二、公司 2016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：“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

和稳定性，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、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 

展。”同时《公司章程》指出：“现金分配的条件：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

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（募集资金项目除外）。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：

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、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 

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%。” 

鉴于公司目前处于战略转型发展阶段，在巩固原有主业的基础上，围绕“新



 

能源、新材料和节能环保”的发展战略，公司将继续积极发展新业务，探索新的

利润增长点，根据公司 2017 年度经营计划和产业布局情况，预计在项目投资及

市场拓展方面的资本性支出较大，为保证公司资金需求及可持续发展，并谋求公

司及股东利益最大化，2017年公司需做好相应的资金储备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鉴于公司正在调整产业布局，立足转型发展。本年度利润

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经营环境及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，从公司长远利益出

发，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。 

三、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

公司未分配利润全部用于公司建设年产 600 万千米电镀金刚线项目及年产

10000吨锂离子电池用炭石墨负极材料生产项目及向光伏行业、锂电行业和环保

节能领域拓展和延伸。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股东和投资者进

行回报，严格按照 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，综

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，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，与股东、投

资者共享公司成长和发展的成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

     二○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    




